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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三題：利得稅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３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一月十三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林大輝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現時，稅務局可對港資企業出售由內地生產單位根據「來料加工」合

約加工的貨物所產生的利潤按５０：５０比例分攤方法計算香港利得稅，

但此安排卻不適用於從事「進料加工」的港資企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有否評估上述計算香港利得稅的方法不適用於從事「進料加工」

的港資企業，會對該等企業造成甚麼不良影響；若有評估，詳情為何；若

否，原因為何； 
 
（二） 政府人員有否探訪在內地從事「來料加工」及「進料加工」的港

資企業，了解它們的經營模式和生產流程；若有探訪，過去三年的探訪次

數、受訪企業的數目和類別，以及探訪後的結論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三） 有否評估上述計算香港利得稅的方法不適用於從事「進料加工」

的港資企業，是否與香港特區政府和內地各級政府鼓勵港資企業升級轉型

的政策自相矛盾；若有評估，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四） 會否修訂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容許上述計算香港利得稅的

方法適用於從事「進料加工」的港資企業，以更切合在現時的營商環境下

的企業需要；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五） 過去三年，每年有多少間原本從事「來料加工」的港資企業轉型

至從事「進料加工」，以及當局向該等企業追討的稅款總額為何；及 
 
（六） 有否統計現時仍有多少間從事「來料加工」的企業在港經營？ 
 
答覆： 
 



主席： 
 
（一）、（三）及（四） 香港奉行以地域來源作為徵稅的原則。根據《稅

務條例》，只有來自香港經營的行業、專業或業務，並在香港產生或得自

香港的利潤才須在香港繳納利得稅，對於香港企業在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跨

境業務，無論以「來料加工」、「進料加工」或其他模式運作，稅務局均

依循上述基本原則計算香港利得稅。 
 
  「來料加工」和「進料加工」兩種運作模式在法人資格、內外銷比例、

經營方式、貨物所有權、料件付匯方式和生產設備等各方面均有所不同。

在「來料加工」安排下，香港企業需要多方面參與在內地的製造活動，包

括提供原料和機器設備、給予技術支援和派駐技術和管理人員等。同時，

香港企業在香港亦需要進行部分營運和製造活動。因此，香港企業的部分

利潤被視為源自香港，須予以徵稅。根據同一事實，內地稅局可以把香港

企業在內地從事的這些製造活動視作已構成常設機構，並考慮把香港企業

其後產品銷售所得在內地徵稅。為減省納稅人和稅務局在分攤利潤方面的

爭拗，對於「來料加工」個案，稅務局一貫的做法是容許這些香港企業按

地域來源原則以５０：５０的比例分攤方法就其利潤計算香港利得稅。 
 
  但是，在「進料加工」模式下，香港企業實際上只是貿易商，它們向

內地從事製造活動的單位（即三資企業）購買製成品向外銷售，其購貨成

本可完全在香港申請扣稅，做法與它們向在香港、內地或其他國家的製造

商購貨無異。由於有關的貿易活動主要在香港進行，因此該等貿易活動所

得的利潤須全數在香港課稅，而內地的三資企業在香港則沒有任何稅務負

擔。 
 
  個別企業採用甚麼經營模式是它們的商業決定，而稅務局則根據事實

依法徵稅。稅務局發出的釋義及執行指引，旨在協助業界更了解有關的稅

例，絕對不能更改稅例。 
 
（二） 香港特區政府人員不時訪問在內地的港資企業，以了解它們的發

展情況，包括產業轉移後的經驗和所面對的困難。在二○○七至二○○九

年期間，特區政府人員曾四十四次到內地訪問共七十五家港資企業，當中

包括從事「來料加工」和「進料加工」的企業，惟我們沒有就企業類別作

分類統計。 
 
（五）及（六） 我們並沒有記錄這方面的資料。  

完 


